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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浙江戴俊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9月3日公告注销，

目前处于停业状态，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
表人印鉴，对公账户，税务账户均已注销。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告盘活，但后续盘活失败，经设立人一致
同意，现公告如下：律所不再盘活，公告 45 日期满后
注销律所。

浙江戴俊律师事务所
2022年4月22日

公告
海盐慧核科技有限公司：

（2019）沪 0114 民初 22988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 278.29

万元债权（设备款178.29万元+仓储费100万元），已由迅
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转让给我公司。

特此通知。 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2日

债权转让通知
马盛腾（身份证号330226198209141910）：

2020年10月19日，你向我出具借（欠）条，载明借我
人民币73万元，并于2020年10月19日开始按月偿还。现

本人将上述债权及相关全部权利转让给陆稀（身份证号
340811199202085324），请你向陆稀履行还款义务。

原债权人：陆琼
（身份证号34081118904265325）

2022年4月2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2年03月31
日，该债权总额为2,953.84万元,本金为2,070.34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所属行业为制造业。该债权
由华宣兴、赵丹萍提供担保，以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新兴工业园区C区的工业房地产设置抵押，厂房建筑
面积10792.4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1097.70平方米，土地类型为国有出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最高抵押金额
2488 万元；以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海县新兴工业园区 C 区的工业房地产设置抵押，厂房建筑面积
3594.01平方米（另有屋顶楼梯间面积338.5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596.00平方米，土地类型为国有出让，土地用
途为工业用地，最高抵押金额750万元。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吴经理,金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5675,0571-85779229
电子邮件：wufeiyuan@cinda.com.cn,jinjianjun@cinda.com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4月22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宁波超拨电子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4月22日

（2022）浙0281民初2598号
蒲武儿（公民身份号码：5129221969****7593）：

本院受理原告赵小珍与被告蒲武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卡、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请求法院判
令：一、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35000元，支付利
息42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22年6月20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426号

圣翠兰（公民身份号码：3421301967****
9022）：本院受理原告冯安敬与被告圣翠兰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和证据副本、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按100%的
责任比例赔偿原告所列项目金额，具体如下：医疗费
14144.73元、营养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
误工费6270元、护理费2400元、交通费500元，合计
24614.73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22年6
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728号

永康市杰姆斯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翟三
州与被告永康市杰姆斯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
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12日8时45
分在本院第21法庭（涉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2928号

房兆良、钟娟梅:本院受理原告汪光金与被告房兆
良、钟娟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且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6月10日上午9
时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3116号

梁卫华、梁师茂:本院受理原告江光金与被告梁卫
华、梁师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且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展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6月10日上午9时
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1268号

李先兵:原告叶娟与王伟达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并定于2022
年6月14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
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255号

黄克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谭启芳、黄克丙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1648号

黄天霸、孟丽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天霸、孟丽敏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小额诉讼转
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日起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13日9:30在本院状元法
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39号

永嘉县海奇王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辉腾鞋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嘉县海奇王鞋业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304民初73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永嘉县海奇王鞋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辉腾鞋材有限
公司货款57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垫
付），合计700元，由被告永嘉县海奇王鞋业有限公司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944号

向文华：本院受理原告李仲山与你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
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91号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宫阙足浴会所：本院受理
原告嘉兴市南湖区城东振豪沐浴用品商行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411民初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你给付货款
2995元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1176号

顾菊明:本院受理原告潘正浩与顾菊明、俞海强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2403号

诸玲利（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8203136922）：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
心诉被告诸玲利信用卡纠纷一案，因被告诸玲利无
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
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89号

汤海江（公民身份号码330511196906024034）：
本院受理原告蔡连根与被告汤海江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83
民初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3号之一

周华群:本院审理原告刘顺富与被告周华群离婚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被告
周华群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523民初
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许原告刘顺富与被
告周华群离婚;二、原、被告婚生女刘梓涵由原告刘顺富

抚养。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
860元，由原告刘顺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费
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
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03民初1165号

夏远利、金华市博涵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豪与被告夏远利、金华市博涵包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状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6月24日上午09:00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748号

胡仙渔、夏品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与被告胡仙渔、夏品发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
应诉材料。原告的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胡仙渔、夏品
发归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借
款本金人民币10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暂算至
2022年4月1日止利息、罚息、复利为9213.6元)。利息
从2020年10月8日起按年利率5.22%计算至2021年
10月6日止;罚息从2021年10月7日起按年利率
7.83%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复利以所欠利息为基数从
2021年10月7日起按年利率7.83%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6
月10日9时整，开庭地点在本院第5审判庭。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相关应诉材料请前往法院
513办公室领取。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187号

钟正贤、黄君芳：本院受理原告钟道坤与被告钟正
贤、黄君芳、浦江县福利竹木制品厂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45000元整，并支付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
1%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用。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1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黄宅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432号

邵海平:本院受理原告郑晓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802民初64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
邵海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郑晓东
180000元，二、驳回原告郑晓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4020元，由原告郑晓东负担50元(已预交)，被告
邵海平负担397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邵海平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花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894号

王飞：本院受理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独任审判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878号

程兴红：本院受理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
审判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761号

包秀琴：本院受理原告姚腾峰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6761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姚腾
峰货款1124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1年11月26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你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045号

蔡荣华、蔡周形：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标泰工贸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6月13
日）。原告要求被告你们立即支付货款49771元及自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14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806号

冯泽法：本院受理原告潘斌与被告你为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
为2022年6月13日）。原告要求被告你偿还货款本金
63051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14
日9时4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725号

周建发：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品溢建材有限公司
与被告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6月13日）。原告要求被告你
支付货款8984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6月14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188号

陈学华、宋奎玲：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

初11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人民币54050元及截至2022年2月22日的利息
4736.93元、逾期利息22612.16元，并支付以本金
54050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自2022年2月23日起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月利率2%为限）。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840元，减半收取计920元，由你们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22破4号

本院根据王香贞的申请于2022年4月1日裁定受
理申请人王香贞对被申请人缙云名顺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4月8日指定浙江万申佳律
师事务所担任缙云名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缙云名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4月
24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一）线上申报方式：债权人进行线上申报的，可选
择手机端和电脑端两种方式。

手机端通过微信搜索“破易通”，关注公众号，点击
“债权申报”—“申报入口”进行登录；或电脑端通过链
接“https://zqr.poyitong.com”登陆“破易通”破产办
案工作平台进行申报，本案的案件识别码是：1114708。

（二）线下邮寄申报方式：邮寄地址：浙江省丽水市
莲都区人民街401号四楼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510
办公室；邮政编码：323000；联系人：吴京来；联系电话：
18358836667。

申报债权需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缙云名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控人
应尽快向缙云名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移交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账册、会计凭
证、审计报告等相关材料。

缙云名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缙云名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者交付财物。（管理人账户名称：缙云名顺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丽水分行
营业部营业室；账号：1210199239200189239。）

本院定于2022年5月30日上午09时00分在浙江
省缙云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缙云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4月15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
中，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2）浙0106民初2246
号；2022年4月19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2022）浙
0106民初2225号；2022年4月20日第10版法院公告
栏中，（2022）浙0106民初2115号，应“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3月16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波
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22）浙0206民初440号，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应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开庭时间应为“2022年5月5日14时”，特此更正。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桐乡市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绍兴宏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桐新都资管
2020028），桐乡市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宏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桐乡市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绍兴宏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方。绍兴宏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宏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绍兴宏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王先生 13575580800

桐乡市新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宏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4月22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及截至[2019]

年[6]月[30]日的债权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实际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的，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豪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本金计算至2020年9月30日，利息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

本金

4,262,698.01

欠息

1,074,130.48

主债权文书合同编号

TX92JG072/08、TX92JG077/08、TX92JG091/08、TX92JG115/08、TX92JG154/08、TX92JG155/08、TX92JG162/08、TX92JG179/08

担保人

台州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蒋乐瑾、陈建定


